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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負責人申請登記事項如有虛偽情事，乃其應否依公司法第九條第二

項負刑事責任之問題，併予指明。

釋字第三○四號解釋（81.8.14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法第八百六十六條規定：「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

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及其他權利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」，如

其抵押權因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權利而受影響者，本院院字第一四四六

號解釋認為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，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時，執

行法院自可依法逕予執行，乃因抵押權為物權，經登記而生公示之效

力，在登記後就抵押物取得地上權或其他使用收益之權利者，自不得使

登記在先之抵押權受其影響，如該項地上權或其他使用收益之權利於

抵押權無影響時，仍得繼續存在，已兼顧在後取得權利者之權益，首開

法條及本院解釋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民法第八百六十六條規定：「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

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及其他權利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」，如

其抵押權因設定地上權或其他權利而受影響者，本院院字第一四四六

號解釋認為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，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時，執

行法院自可依法逕予執行，乃因抵押權為物權，經登記而生公示之效

力，在抵押權登記後就抵押物取得地上權或其他使用收益之權利者，

自不得使登記在先之抵押權受其影響。故所有人於抵押權設定後，在

抵押物上所設定之地上權或其他使用收益之權利於抵押權有影響者，

在抵押權人聲請拍賣抵押物時，發生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清償抵押債

權之情形，即須除去該項權利而為拍賣，並於拍定後解除被除去權利者

之占有而點交於拍定人，乃為使抵押權人得依抵押權設定時之權利狀

態而受清償所必要。反之，如該項地上權或其他使用收益之權利於抵

押權無影響時，仍得繼續存在，已兼顧在後取得權利者之權益。民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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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百六十六條但書之規定及本院院字第一四四六號解釋，與憲法保障

人民權利之意旨，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○五號解釋（81.10.2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就同一事件向行政法院及民事法院提起訴訟，均被以無審判

之權限為由而予駁回，致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受侵害，而對其中一

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例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請求本院

解釋，本院依法受理後，並得對與該判例有牽連關係之歧異見解，為統

一解釋。本件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之判例與民事法院確定終局裁判，對

於審判權限之見解歧異，應依上開說明解釋之。

公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設立者，為私法人，與其人員間，為私法上

之契約關係，雙方如就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，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

決。行政法院六十年度裁字第二三二號判例，認為此種公司無被告當

事人能力，其實質意義為此種事件不屬行政法院之權限，與憲法尚無牴

觸。至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

執行職務或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、定有官等、在公司服務之

人員，與其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，仍為公法關係，合併指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就同一事件向行政法院及民事法院提起訴訟，均被法院以無

審判之權限為由而予駁回，致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受侵害，而對其

中一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判例，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請求

本院解釋，本院依法受理後，並得對與該判例有牽連關係之歧異見解，

為統一解釋。本件行政法院判決所適用之判例與民事法院確定終局裁

判，對於審判權限之見解有所歧異，應依上開說明解釋之。

公營事業之組織形態不一。如決策上認某種公營事業應採公司組

織之形態，則係基於該種公營事業，適於以企業理念經營之判斷，自應

本於企業自主之精神及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原則為之。而在法




